
景德镇学院 2025 级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生入学须知

2025 级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生：

祝贺您被录取为景德镇学院 2025 级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生，热

忱欢迎您的加入！为方便您报到注册、入校学习，请仔细阅读以下须

知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一、报到时间

2025 年 1 月 10 日—3月 1日。

二、报到缴费

我校严格按“赣教计字 (2000) 第 163 号文件”核定收费标准

收 取学费，本科层次每生每年学费 1700 元（美术类专业 2100 元），

专科层次每生每年学费 1400 元（美术类专业 1800 元），专升本及高

达专层次按 2.5 年、高达本层次按 5 年收取学费。学费一年一交，

学生应在每年三月份交清当年学费。

我校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代收取学费，除学费外，我校不收取

任何其它费用。请各位新生于 3月 1 日前直接通过支付宝“赣服通”

网上缴费注册，是否完成报到注册最终以在“赣服通”缴费为依据。

（详见景德镇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学生缴费流程）

电子教材费由学生自行支付给电子教材或网络资源提供方，最高

不得超过 300 元。

三、报到要求

1. 新生报到时应携带本人身份证、成人高考准考证、成人高考

报名确认表，专升本层次新生还应提供专科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新



生报到时应认真填写《景德镇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生入学承诺

书》,报名点工作人员将对新生各项信息及资料进行初审。

2.新生报到时填写的承诺书及提交的各项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

由学生本人负责，由此带来的不能注册、不能毕业等后果由学生本人

承担。专升本层次新生专科毕业证书必须真实有效，学信网上可打印

学历电子备案表，专科毕业证身份信息与本次成人高考新生入学信息

一致，如因专科毕业证不能通过教育部“专升本”层次新生入学前置

学历审核的，不发给毕业证、已缴学费不退，责任自负。

3.逾期未缴费，视同自动放弃入学资格。因故不能如期注册者，

应当履行书面请假暂缓办理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有其

他不符合注册条件者，均视为自动放弃学籍，由学校按自动退学处理。

4.学院将在新生入学报到后按照教育部工作安排和有关规定对

新生入学前置学历、人像信息等进行复查，未通过入学资格审核的学

生，学校将按相关要求进行处理，取消入学资格。

四、 继续教育学院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西路与西二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13397980498

联系人：王老师

附件 1：景德镇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学生缴费流程

附件 2：景德镇学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生入学承诺书

景德镇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25 年 1月 10 日


